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致尚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陈丽玉

0755-82026398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致尚
科技园A栋一层

ir@zesu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方笳企

0755-82026398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致尚
科技园A栋一层

ir@zesum.com

30148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38,184,937.01

40,051,036.67

34,805,208.34

21,846,728.81

0.31

0.31

1.59%

本报告期末

2,985,248,994.20

2,476,188,522.18

上年同期

250,219,589.19

42,244,493.14

40,144,322.96

82,721,900.09

0.44

0.44

5.46%

上年度末

2,697,996,736.03

2,515,331,537.3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75.12%

-5.19%

-13.30%

-73.59%

-29.55%

-29.55%

-3.8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0.65%

-1.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陈潮先

深圳市新
致尚投资
企 业（有
限合伙）

刘东生

计乐强

计乐贤

计乐宇

深圳市远
方企业管
理合伙企
业（有 限
合伙）

陈和先

天风天睿
投资股份
有 限 公
司－聚赢
咸宁股权
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李永良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6,736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23.94%

8.36%

6.10%

5.37%

5.37%

5.37%

3.34%

2.63%

2.26%

2.08%

下列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但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1、陈潮先和陈和先为兄弟关系，陈潮先直接持有公司23.94%股份，间接持有公司2.18%股份，陈和先

直接持有公司2.63%股份，间接持有公司2.06%股份；
2、陈潮先与陈和先分别持有深圳市新致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26.125%和22.07%的出资份额；
3、计乐宇、计乐强和计乐贤为兄弟关系，分别直接持有公司5.37%、5.37%和5.37%股份；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自然人王克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21,8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21,800股；
自然人刘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93,3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3,300股；
自然人林其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21,0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1,000股；
自然人华加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5,100股，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0,100股；
自然人董圆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5,3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5,3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持股数量

30,807,060

10,752,000

7,848,960

6,912,000

6,912,000

6,912,000

4,302,325

3,386,880

2,906,976

2,674,418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30,807,060

10,752,000

7,848,960

6,912,000

6,912,000

6,912,000

4,302,325

3,386,880

2,906,976

2,674,418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说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未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列
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748,9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82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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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

8月 23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4年 8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潮先先生召集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五名，实际出席董事五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发展情况，公司编写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致
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有关财务信息、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情形，如实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
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年12月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
至2024年6月30日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对各项资产减值的可能性、各类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等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24年半年度计提
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合计 1,095.38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相关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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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

8月 23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4年 8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赖鹏臻先生召集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
三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完成了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深圳
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4年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该专项报告
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公司不存在违规存放和
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遵循了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及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能够更加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同意
公司2024年半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合计1,095.38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301486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0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2024年8月29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
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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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公告格式》的规定，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22号）核准，公司于2023年7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217.03万股，每股发行价为57.66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5,493.95万元，根据
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16,569.21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168,924.74万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7月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字
[2023]518Z0096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5,493.95万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不含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 16,569.21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8,924.74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人民币38,706.91万元。

公司于2023年7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于
2023年8月2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同
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8,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23年7月17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364,952,958.28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5,983,123.11元，共计370,936,081.39元。

公司于2024年1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并于2024年2月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收购深圳西可实业有限公司52%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13,000.00万元
人民币收购深圳西可实业有限公司52%股权。

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并于 2024年 5月 14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同
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8,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62,398.49万元，购买大额存单及结构性存款余额98,900.00万元，

累计获得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等的净额为2,174.13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
集资金后，募集资金余额为 108,700.38万元，募集资金专户 2024年 6月 30日余额合计为 9,
800.38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
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3年7月17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深圳分行”）和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招行深圳分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55924861810118）；

2023年 7月 17日，公司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华兴深圳分
行”）和五矿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华兴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210000108618）；

2023年7月17日，公司、子公司浙江春生电子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虹桥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乐清支行”）和五矿证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在农行乐
清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71901048888888）。

2023年7月1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深圳龙华
支行”）和五矿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中行深圳龙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账号：756277176301、761477180334）；

2023年7月19日，公司与招行深圳分行和五矿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招
行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55924861810806）；

2023年7月18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浙商深圳分行”）和
五矿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浙商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5840000010120100702077）；

2023年7月19日，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深圳分行”）和
五矿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平安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15038838860034）；

2024年 5月 15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深圳分
行”）签署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账户监管协议，在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专用账户（账号：86031110000371368）；

2024年5月15日，子公司浙江春生电子有限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
下简称“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签署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账户监管协议，在宁波银行温州分
行开设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账户（账号：86021110000217779）；

2024年6月11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福永
支行”）签署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账户监管协议，在广发银行福永支行开设募集资金现金管
理专用账户（账号：9550880078368300466）；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
方、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虹桥支行

广发银行深圳福永支行

宁波银行深圳光明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756277176301

761477180334

755924861810118

755924861810806

210000108618

15038838860034

5840000010120100702077

271901048888888

9550880078368300466

86031110000371368

余额

3,066,490.22

4,947,935.48

5,196,413.20

2,591,668.84

68,413,672.31

44,421.01

6,805.54

13,731,597.36

2,888.89

1,888.89

98,003,781.74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62,398.49万

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附表1：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
目

1. 游戏机核
心零部件扩
产项目

2. 电子连接
器扩产项目

3.5G 零部件
扩产项目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否

否

否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40,085.95

25,489.77

21,729.90

168,924.74

-

-

-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40,085.95

25,489.77

21,729.90

本年度投
入金额

281.73

1,172.00

242.69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20,017.15

7,623.16

7,740.67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
(2)/(1)

49.94

29.91

35.62

18,218.20

62,398.49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25 年 7
月

2025 年 7
月

2025 年 7
月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否

否

4.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5. 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超募资金投
向

1. 尚未确定
用途的超募
资金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 原 因（分
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超募资金的
金 额 、用 途
及使用进展
情况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节余的金额
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5,493.95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16,569.21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168,924.74万元，扣除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超出部分的募集资金为38,706.91万元。

公司于2024年1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2024年2月5日
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深圳西可实业有限公司52%股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13,000.00万元人民币收购深圳西可实业有限公司52%股权。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364,952,958.28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5,983,123.11元（不含增值税），合计370,936,081.39元。2023年8月
30日公司已完成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本期无置换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2024年5月14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8,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98,900.00万元，剩余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完整披露的情形，也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15,912.21

27,000.00

130,
217.83

38,706.91

38,706.91

168,
924.74

15,912.21

27,000.00

130,
217.83

38,706.91

38,706.91

168,
924.74

3.67

3,518.11

5,218.20

13,000.00

13,000.00

18,218.20

4,626.82

9,390.69

49,398.49

13,000.00

13,000.00

62,398.49

29.08

34.78

37.94

33.59%

36.94%

2025 年 7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否

不适用

证券代码：301486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4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截至2024年6
月30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

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合同资产、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进行了全面的
清查，对各项资产减值的可能性、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等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根据
评估和分析的结果判断，公司部分资产已经发生了减值，应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总金额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

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上半年计提各项资产减值
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合计1,095.38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减值类型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合计

项目

存货减值损失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小计

应收票据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

小计

2024年1-6月金额

-5,365,127.24

-185,149.41

-5,550,276.65

-332,570.42

-4,441,782.52

-629,217.99

-5,403,570.93

-10,953,847.58

注：上表计提金额以负数列示，转回金额以正数列示。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计提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本公司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合同资产、租赁应收款、贷
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等，公司考虑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预期信用损失
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

对于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及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公
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及合同资产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
备。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及合同资产
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及合同资产等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
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一存货》：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在确定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等因素。

①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
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
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
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
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
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③存货跌价准备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
计提。

④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
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允地反映2024年半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
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及信用减值准备1,095.38万元，减少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
总额1,095.38万元。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2、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3、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4、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古鳌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田青

021-22252595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1225弄6号

ir@gooao.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刘鹏

021-22252595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1225弄6号

ir@gooao.cn

30055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45,577,710.78

-120,337,237.46

-120,554,183.25

6,311,986.11

-0.35

-0.35

-13.69%

本报告期末

1,254,311,918.67

819,676,691.95

上年同期

291,397,114.09

-23,835,649.14

-23,555,967.50

-29,683,048.92

-0.07

-0.07

-2.25%

上年度末

1,527,357,553.84

938,906,706.5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50.04%

-404.86%

-411.78%

121.26%

-400.00%

-400.00%

-11.4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7.88%

-12.7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陈崇军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黄纪平

湖南峻熙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峻熙正
诚 2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汪韬

19,594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2.72%

4.53%

0.87%

0.83%

0.8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78,550,607

15,677,626

3,003,100

2,873,600

2,774,058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43,787,639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67,170,000

78,550,607

0

0

0

0

赵清

腾胜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腾胜中国
鼎量指数增强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许自作

任杭州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0.69%

0.69%

0.66%

0.61%

0.55%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不适用

2,400,000

2,369,400

2,296,762

2,114,900

1,909,80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出售上海致宇相关进展情况2021年 12月，公司作价 5,500万元向上海万光恒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万光恒邦”，曾用名：谷穗（湖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谷穗（湖州）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售参股公司上海致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20.41%股权，万
光恒邦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51%的股权转让款，剩余49%的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详细情
况查看公司于 2023年 6月 19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2024年 5
月29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目前，因万光恒邦未按其作出的还款
计划书还款，公司已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与冻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崇军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78,550,607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后公司股本的23.10%；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6,717万股，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85.51%，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后公司股本的19.75%；累计被
司法冻结股份数量78,550,607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10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后公司股本的23.10%；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股份数量90,239,162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比例114.8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后公司股本的26.5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崇军先生相关被冻结的股份若被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
陈崇军先生的后续被动减持，非其主观意愿的减持行为。法院强制执行引发的后续被动减持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2024年5月28日，公司收到陈崇军家属提供的青公（经）捕通字[2024]1008号《逮捕通知
书》，获悉经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青岛市公安局于2024年5月24日对涉嫌操纵证券市场
罪的陈崇军执行逮捕。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陈崇军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
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陈崇军先生的拘留逮捕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构成重大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科创信息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园美

0731-82068690

长沙市岳麓区青山路678号

creator@chinacreator.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雨虹

0731-82068690

长沙市岳麓区青山路678号

creator@chinacreator.com

30073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5,067,083.14

-40,036,304.83

-40,380,915.72

-125,208,643.79

-0.17

-0.17

-11.44%

本报告期末

896,086,607.68

333,315,401.71

上年同期

88,806,924.92

-68,702,895.64

-71,169,740.01

-191,659,604.16

-0.29

-0.29

-14.37%

上年度末

939,822,194.08

373,084,705.2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9.57%

41.73%

43.26%

34.67%

41.38%

41.38%

2.9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65%

-10.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湖南财信
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

38,084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13.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持股数量

32,154,636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0

数量

0

费耀平

李杰

李建华

刘星沙

中南大学
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高勇

陈松乔

王锋

刘应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6.59%

6.45%

5.76%

5.44%

3.09%

0.39%

0.33%

0.26%

0.23%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不适用

15,881,856

15,542,514

13,888,500

13,122,566

7,449,530

945,000

800,000

633,600

563,884

11,911,392

11,656,885

10,416,375

9,841,924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在催收客户大有数字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回款过程中，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

为，2024年4月19日公司向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2024年7月

9日，公司收到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公司涉嫌被合同诈骗

案立案侦查。目前该案件正处于立案侦查阶段，公司正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开展相关调查工

作，争取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公司将继续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高度重视

和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收到〈立案决定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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